附件3 


AIGC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共建单位申报书



申报单位                     
合作专业（群）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填表日期                            






二○二六年三月


填表说明
1.封面右上方的方框，申请人不要填写。
2.表一至表三，为申报单位填写的基本信息。
3.表一中“性质”，请在“公办”或“民办”上画“√”；“层次”请在“职教本科”“高职”或“其他”上画“√”并填写相关信息。
4.专业（群）概况请填写：相关专业（群）优势、教师队伍、招生规模、课程资源和教材建设、实训条件和基础、校企合作情况、就业情况等。
5.建设规划请填写：围绕申报实践中心建设的规划、合作意向考虑等。
6.建设保障请填写：围绕申报实践中心建设的组织保障、师资队伍、场地情况和投入预算等。
7.每所院校可选择1-2个相关专业（群）进行合作，如果所选专业（群）超过1个，请分别填写申报书。
8.该表请于3月30日前一式两份报送至指定地址，联系方式：孟成真010-64920511、18514258880；电子邮箱：
jiaochan@chinaafse.cn；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5号。


	单位名称
	
	所在省份
	

	性质
	公办 民办
	层次
	职教本科高职其他         

	主管部门
	
	组织机构
代码
	

	地址
	
	邮编
	

	申报方式
	自主申报         推荐申报

	校级负责人信息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院级负责人信息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院校简介
	

	专业群概况
	说明：相关专业（群）水平和优势，教师队伍情况，招生规模和在校人数，课程体系，实训条件和基础设施，校企合作情况，就业和开展社会服务情况等。

	建设规划
	说明：围绕申报实践中心建设的规划、合作意向考虑等。

	建设保障
	说明：围绕申报实践中心建设的组织保障、师资队伍、场地情况和投入预算等。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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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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